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发挥第二课堂思想引领和实践育人功能，推进第二课堂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按照团中央、教育部《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的意见》及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第二课堂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围绕学校人才培养方案，通过对第二课堂活动项目和评价机制的整体设计，引导学生提升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，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促进、相互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。
第三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项目是指利用课余时间实施或参加的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组织的、能够促进学生政治塑造、价值引领和道德养成的课外实践活动。
第二章 组织保障及任务分工
第四条 学校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建设工作由综合素质教育学院统筹协调，主要职责是总体规划第二课堂人才培养体系；由校团委具体组织实施，主要职责是开展项目设计、学分管理、考核反馈、系统维护、宣讲咨询和答疑申诉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各院（系、所）成立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工作组，由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任组长，分团委书记任副组长，辅导员、学生班团支部书记任组员。主要职责是制定本院（系、所）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实施细则，完成相关活动项目审批及学分认定，做好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宣讲和答疑等工作。

第六条 院（系、所）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建设工作情况纳入共青团年度工作考评。
第三章 项目类型及认定程序
第七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项目体系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素质拓展育人要求，设计贯穿学生大学生涯的活动项目。项目包括思想政治锤炼、心理健康教育、安全教育、社会实践、美育实践、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、创新创业实践、志愿公益服务、技能特长培养九大类型。
第八条 学校依托团中央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网络管理系统平台评价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表现，采取“及时复核、及时认定、及时发布”“定量与定性相结合”的原则，对学生第二课堂表现进行学分认定。程序为：
相关单位（组织）在网络系统发起活动并确定学分；
学生通过网络系统选择申报参与活动；
学生按照要求参加活动；
学生在网络系统申请相应学分； 
相关部门（组织）负责考核并认定学分。
第九条 学校相关部门提供足量的第二课堂活动项目，各级团组织负责审核认定。学生参与的校内外符合学分认定但无法统一组织的项目，可通过平台进行个人申报，由学生所在分团委进行审核认定。

第十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设成长记录模块，主要记录事务性班会、师生谈心谈话、朋辈帮扶、各类工作会议等内容，不认定学分。
第四章 学分设置及认定标准
第十一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设置20个总学分，其中必修和选修各10个学分。必修学分中6个学分对应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“四年制专业课程框架及学分要求”的素质拓展部分，4个学分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鉴定基本要求。
第十二条 必修部分要求“思想政治锤炼”修满4学分、“创新创业实践”修满2学分、“美育实践”修满2学分、“安全教育”修满1学分、“社会实践”修满1学分。
第十三条 选修部分为学生结合兴趣特长和发展需求，自主选择参加经过审定的第二课堂活动项目，根据参加活动实际情况认定学分。
第十四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总学分修满10个为合格，11-15个为良好，16-20个为优秀，超过20个学分按20个学分计。学生每年至少修满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3个学分，其中必修不低于2个学分。
第十五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单个活动项目不合格，不计入成绩单。学生应按照规定如实进行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认定，如有弄虚作假将撤销其相应活动项目成绩，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十六条 学校每年9月审查毕业生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情况，对不合格者提出预警并给予帮扶。毕业前未完成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要求，可在学校允许的最长学习年限内补足所欠学分。
第五章 成果应用
第十七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由综合素质教育学院认证发放，并装入学生档案。学生可根据需求自主打印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。

第十八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素质拓展部分学分认定，按照学生获得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中对应课程及环节的学分予以认定。
第十九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作为学生素质能力测评的赋分依据，不作为学业加权成绩。
第二十条 学生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就业推荐、升学深造等工作，可参考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网络系统数据对学生作出综合评价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0年及以后入学的本科生。研究生参照本办法自愿申请活动项目，学校根据学生参与情况认定学分并发放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。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
